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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EAGLE LEGEND ASIA LIMITED
鵬程亞洲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6）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鵬程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
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綜合財
務狀況表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130,889 159,974
銷售成本及服務費 (73,223) (87,395)

  

毛利 57,666 72,579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584 2,357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46) (2,991)
行政開支 (32,389) (35,384)
營運開支 (24,299) (24,443)
財務費用 6 (13,462) (13,705)

  

除所得稅前虧損 7 (12,946) (1,587)

所得稅開支 8 (121) (1,431)
  

期內虧損 (13,067)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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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的公平值變動 – (110)
換算國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757) (294)

  

(1,757) (40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4,824) (3,422)
  

以下項目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049) (2,996)
 非控股權益 (18) (22)

  

(13,067) (3,018)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806) (3,400)
 非控股權益 (18) (22)

  

(14,824) (3,422)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10 (1.6) (0.4)

  

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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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2,401 397,119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 
 租賃土地款項 22,802 23,092

  

395,203 420,211
  

流動資產
存貨及耗材 37,068 51,796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67,444 70,54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011 27,414
可收回稅項 326 29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2,009 111,613

  

231,858 261,66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50,298 62,878
預收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9,747 79,848
銀行借款 47,847 47,833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49,805 54,640
稅項撥備 790 492

  

 228,487 245,691
 

 

流動資產淨值 3,371 15,97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8,574 43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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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20,406 21,585
應付債券 100,000 100,000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72,770 93,993
其他應付款項 9,523 9,523
遞延稅項負債 19,896 20,284

  

222,595 245,385
  

資產淨值 175,979 190,803
  

權益

股本 8,000 8,000
儲備 167,411 182,2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75,411 190,217
非控股權益 568 586

  

權益總額 175,979 1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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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及呈列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
港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36樓3607室。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
買賣建築機械及備件、租賃建築機械、提供建築機械維修及保養服務以及生產與銷售自
製中成藥及保健產品。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福港投資有限公司，
其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表是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並無載入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全部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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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採用下文所披露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
政策與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
 的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
 的年度改進

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表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董事現正評估該等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仍未能確定其會否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財
務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定期向執行董事報告內部財務資料，以供彼等就本集團業務組成部分的資源分配
作出決定及檢討該等組成部分的表現，並據此識別經營分部及編製分部資料。向執行董
事所報告內部財務資料的業務組成部分根據本集團的營運地點釐定。

本集團已劃分以下可呈報分部：

— 香港

— 新加坡

— 越南

— 澳門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本集團營運業務根據營運所在個別安排及管理。本集團營運分部指提供產品及服務的戰
略業務單元，其風險及回報與其他營運分部不同。所有分部間的轉讓按轉讓方共同協定
的價格進行。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但不包括並非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部的業務活動的公司資產，
且不獲分配至任何分部，其主要歸屬於本集團總部。分部負債不包括並非直接歸屬於任
何營運分部的業務活動且不會分配至分部的公司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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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本集團執行董事的本集團可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新加坡 越南 澳門 中國
分部間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 28,788 70,612 – 3,516 27,973 – 130,889
來自分部間 543 – – – – (543) –       

可呈報分部收益 29,331 70,612 – 3,516 27,973 (543) 130,889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1,245) (1,897) (53) 640 644 (284) (2,195)
債券利息 (8,344)
未分配公司開支 (2,528) 

期內虧損 (13,067)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149,666 293,814 66 560 147,909 (2,115) 589,900
未分配分部資產 37,161 

總資產 627,061
 

可呈報分部負債 54,154 151,019 282 586 101,070 – 307,111
應付債券 100,000
其他未分配分部負債 43,971 

總負債 45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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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新加坡 越南 澳門 中國
分部間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 43,106 86,983 – 6,810 23,075 – 159,974

來自分部間 6,787 505 – – – (7,292) –
       

可呈報分部收益 49,893 87,488 – 6,810 23,075 (7,292) 159,974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4,956 3,295 (69) 322 169 (82) 8,591

債券利息 (7,405)

未分配公司開支 (4,204)
 

期內虧損 (3,018)
 

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168,093 324,732 120 5,456 142,032 (1,832) 638,601

未分配分部資產 43,278
 

總資產 681,879
 

可呈報分部負債 73,658 180,720 300 4,917 95,855 – 355,450

應付債券 100,000

其他未分配分部負債 35,626
 

總負債 49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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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買賣建築機械及備件、租賃建築機械、提供建築機械修理及保養服
務以及生產與銷售自製中成藥及保健產品。

期內本集團主要業務的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機械 31,393 45,161

銷售備件 1,982 2,251

租賃自置及根據融資租賃持有的廠房及機械的租金收入 52,771 63,140

轉租廠房及機械的租金收入 685 6,965

服務收入 16,085 19,382

銷售自製中成藥及保健產品 27,973 23,075
  

130,889 159,974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7 883

其他利息收入 500 –

佣金收入 – 61

已收補償 415 329

股息收入 – 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82 83

政府補助（附註） – 523

其他 550 403
  

1,584 2,357
  

附註： 政府補助包括政府為補貼本集團生產及銷售自製中成藥及保健產品業務而給予
的無條件現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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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負債利息開支：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借款 1,488 1,650
 —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借款 589 727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2,834 3,491
 — 應付債券 8,344 7,405
 — 貿易應付款項 207 432

  

13,462 13,705
  

7.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自置資產 11,633 7,736
 —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的資產 13,503 17,426
員工成本
 — 工資、薪金及花紅 17,395 17,980
 — 定額供款退休金計劃供款 1,959 1,967

8. 所得稅支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
 — 本年度 18 –

  

即期稅項 — 中國
 — 本年度 594 57

  

即期稅項 — 澳門
 — 本年度 46 3

  

即期稅項 — 新加坡
 — 先前年度超額撥備 (261) –

  

遞延稅項 (276) 1,371
  

所得稅支出總額 121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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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
司法權區的任何稅項。

期內之香港利得稅乃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撥備香港利得稅。

期內中國企業所得稅基於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之稅率（二零一四年：25%）撥備。

期內澳門所得補充稅基於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2%之稅率（二零一四年：12%）撥備。

期內之新加坡利得稅乃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之稅率計算。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撥備新加坡利得稅。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 (i)並無應課稅溢利或 (ii)有結轉的可寬免
稅項虧損以抵銷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撥備越南利得稅（二零一四年：無）。

9. 股息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或宣派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10.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約13,04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2,996,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800,000,000

股（二零一四年：8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二零一四年：無），
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71,079 73,362

應收票據 – 250

減：減值撥備 (3,635) (3,066)
  

67,444 70,546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現有客戶訂立貿易條款。信貸期一般介乎0至60日或以銷售及
租賃協議條款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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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呈報日期，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減值）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8,517 24,909

31至60日 6,195 24,945

61至90日 15,954 10,351

超過90日 26,778 10,341
  

67,444 70,546
  

12.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60日或以購買協議所協定期限為基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貿易應付款項約4,614,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491,000港元）按年利率5.5%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計息。

於呈報日期，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6,957 26,580

31至60日 10,013 12,048

61至90日 10,202 12,767

超過90日 13,126 11,483
  

50,298 6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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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集團整體業績

於本期間，本集團產生收益約130,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160,000,000港元 )，並錄得本期間內虧損約13,1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000,000港元 )。

本期間的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機械銷售、租賃機械的租金收入以及銷售備件
及服務收入減少所致。

本期間內錄得來自機械銷售的收益約31,400,000港元，較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錄得金額減少約30%。此乃由於香港及新加坡對新起重
機及二手起重機的需求減少所致。

本期間內本公司的租賃收益減少至約53,5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0,100,000港元減少約24%。此乃由於香港及新加坡對起重
機之需求及起重機之平均月租金下降所致。

本期間內銷售備件及服務收入錄得收益約18,100,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
約21,600,000港元下降約16%。服務及備件的需求下降主要由於本期間內機械
銷量下跌所致。

於本期間，自製中成藥及保健產品錄得銷售收益約28,000,000港元，較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的收益增加約4,900,000港元。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本期間產生行政及經營開支總額約56,700,000港元，較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的開支減少5%。

於本期間，每股虧損為1.6港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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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預期，新加坡及香港建築設備業務將繼續面臨激烈市場挑戰。

根據新加坡建設局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預期新加坡建築業將憑
藉公共行業項目保持持長，公共行業項目估計將佔二零一五年建築總需求的
60%。公屋項目預計於年內溫和增長，此乃考慮到公屋市場更加穩定，而公共
建築需求會因工業項目增加及持續進行的機構建設項目及市政建設工程而維
持穩定。與此同時，私營行業建築需求預期由二零一四年的18,000,000,000新加
坡元減至11,000,000,000新加坡元至15,000,000,000新加坡元之間，因為在私人住
房銷售放緩及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環境下，開發商或會採納審慎措施。

起重機供應已達市場均衡。由於中國製起重機供應增加，其售價較著名國際
品牌（例如本集團產品）相宜，我們於新加坡的起重機租金亦面對下調壓力。

鑒於政府的發展及規劃，香港建築業務前景維持穩定。然而，香港團隊面臨
另一輪週期性挑戰，香港業務於過往年度取得的多份建築合約於二零一五年
完成，而香港管理團隊對於確保我們能持續經營租賃業務，以維持起重機使
用率於令人滿意的水平存在壓力。

相對於新加坡，由於並無「類型規定」及市場相對較為自由，香港所面對來自
較低成本中國製起重機的競爭更為激烈。並面對同樣的租金收入下滑壓力，
可能影響我們的起重機投資回報。

業務成本上漲繼續威脅著我們的底線。香港及新加坡依然承受勞工短缺挑戰。
儘管若干政府措施協助減輕問題，短期而言，本公司預期這一問題將繼續造
成影響。香港空間稀少是本公司面臨的另一問題。總體而言，成本控制為近
期主要業務目標之一。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制定適宜策略，支持建築設備及銷售自製中
成藥及保健產品兩個業務。

報告期後事項

除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採納一項新購股權
計劃（其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之通函）外，報告日期後並無
發生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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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102,000,000港
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1,6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為627,100,000港元，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約54,8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1.7倍（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7倍），乃按於相關日期總負債（應付債券、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
應付款項總和）除以總權益為基準計算得出。

於本期間內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過半數收益及部分資產與負
債以港元以外的貨幣計值。特別是於新加坡的租賃業務產生的收益主要以坡
元計值。向供應商購買起重機、零部件及配件一般以歐元或美元計值。在中
國生產及銷售自製中成藥及保健品的收益及相關採購以人民幣計值。就外幣
採購而言，我們可能訂立對沖安排以對沖外匯波動。然而，並無就新加坡及
中國業務產生的收益進行任何對沖安排。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3,400,000港元（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000,000港元）。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資源或銀行融資撥付其日常業務所需資金。大部分借
貸及融資租賃安排之利率乃參考當前市場利率計息。

本集團以港元、美元、新加坡元及人民幣計值的負債（包括銀行借款、應付債
券及融資租賃應付款項）約97,700,000港元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後起計
一 年 內 償 還（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約102,500,000港 元），而 約
193,200,000港元可於一年後償還（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15,600,000
港元）。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為8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的股份（「股份」，每股為一股「股份」）。於本期間內，本公司股本概無出現
變動。

投資狀況及計劃

根據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Manta-Vietnam Construction Equipment Leasing Limited管
理層會議通過的決議案，管理層議決將該公司清盤。於本公佈日期，有關清
盤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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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由本集團資產（包括按公平值列
賬的土地及樓宇、按成本列賬的樓宇以及根據經營租約持有作自用之租賃土
地付款）抵押，總賬面值約為108,7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111,400,000港元）。100,000,000港元之債券由若干附屬公司股權作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新加坡、越南及中國聘有273名（於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3名）僱員。本集團與其僱員並無任何重大問題，
亦無因勞資糾紛而導致業務中斷，且亦無在招聘及挽留經驗豐富員工方面遇
到困難，惟建築設備業務技術人員嚴重短缺。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釐定僱員
薪酬。本公司員工根據個人表現及本公司經營實體的現行勞工法例享有利益、
福利及法定供款（如有）。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的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成立，並列明
其書面職權範圍。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相關守則條文，書面職權範圍已於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作出修訂。

目前，審核委員會的成員由溫子勳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徐志剛先生及楊
紉桐女士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其認為有關報告
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其他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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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
證券。

競爭權益

於本期間，概無董事、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於對
本公司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任何重大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
體查詢，並獲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刊發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分別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elasialtd.com
刊載。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
時間發送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鵬程亞洲有限公司

主席
曾力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曾力先生、Winerthan Chiu先生及陳嘉
麟先生；非執行董事吳邦興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温子勳先生、徐志剛
先生及楊紉桐女士。


